
                               个人开户申请表 

本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直销柜台留存  一份投资人留存 

特别提示：资产管理计划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您购买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存在本金亏损的风险，购买前请认真阅读私募资产管

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计划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请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带※项必填，带□项“√”选，涂改作废。请

详细阅读表后提示！                                                                                                                                  

※请选择申请业务类型： □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  □开立中登基金账户  □登记基金账户   □增开交易账户 

（1）投资人信息                                                                                                   

※申请人姓名：                    ※国 籍：              ※性 别： □男  □女     婚  姻：  □未婚   □已婚 

※证件类型：□身份证□护照□军官证□士兵证□户口本□文职证□台胞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警官证□其他                               

※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证件有效限期：□长期/                         

※住所/工作单位地址：         省           市                                        ※邮政编码：                  

※座机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                                   

※职业：□政府部门  □教科文  □金融   □商贸   □房地产  □制造业   □自由职业  □事业单位  □其他   □国有企业   

※工作单位：                                                            ※职 务：                        

※实际控制投资者的自然人：□本人  □         ※学 历：□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本科  □硕士及以上   

※年收入：  □10 万以下    □10 万-20 万    □20 万以上     □30 万以上     □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上     

※您对所投资产品的期望收益是：年收益率□4.14%以内  □4.14%-6.97%  □6.97%-9.98%  □9.98%-12.29%  □12.29%以上 

※是否属于外国政要及其特定关系人：□否，□是       ※是否属于国际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否，□是 

（2）银行账户信息（本账户为退出、分红、认购/参与无效退款的指定汇入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               分行                  支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3）其他信息                                                                                                     

基金账号：                              （*登记基金账户时请填写此项） 

交易账号：                              （*增开交易账户时请填写此项） 

深交所证券账号：                         上交所证券账号：                        

（4）投资者类型认定                                                                                                

重要提示：投资者分为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之外的投资者为普通投资者），本公司对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

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履行特别的适当性义务。 

※请您勾选确认投资者类型： 

□专业投资者：符合下述资产规模、投资经历的投资者可提供相关材料（详见填表须知）申请成为专业投资者。 

※资产规模 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平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人

民币 

□是 □否 

※投资经历 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 年以

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

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是 □否 

 

 

 

□普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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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请进行“合格投资者认定”                                                                                                          

投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需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请您确认并勾选： 

※您是否具备投资资产管理计划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     

※您的投资经历情况：□具备2年（含）以上投资经历   □具备2年以下投资经历 

※如您具备2年以上的投资经历且您本次委托资金为自有资金，您的情况符合下述选项中的哪一项（勾选一项即可）： 

※资产规模及最近三年个人

平均年收入 

您的家庭金融净资产（单位：人民币元）： □300 万（含）以上 

您的家庭金融资产（单位：人民币元）： □500 万（含）以上 

您最近三年个人平均年收入（单位：人民币元）： □40 万（含）以上 
 

（6）投资人声明及承诺                                                                                                   

声明：本人保证此表所填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负责，当预留信息发生重要变化时及时通知资产管理人。本人已阅读、知晓

此表中的“风险揭示”和“注意事项”的全部内容，并完全接受上述文件中载明的所有条款，保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

政策。本人承诺以真实身份和自有资金（非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购买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并且委托资金来源合

法合规。本人了解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具有风险，并已经谨慎评估自身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能够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签字以示

以上承诺及申请意愿。 

 

 

 

 

 

 

 

 

 

 

 

 

 

 

 

 

 

 

 

※投资人签署：                                                               ※申请日期：20     年     月     日 

（7）销售机构填写                                                                                                 

业务受理：                          业务复核：                               业务签章：                    

 

客户经理：                                                                  业务受理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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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账户开户、登记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业务，须同时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件资料： 

1. 提供填妥的本申请表（一式两份）； 

2. 个人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一份； 

3. 本人指定银行账户同名存折（卡）一份； 

4. 提供填妥的[普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评估问卷》或[专业投资者]- 《个人专业投资者信息收集问卷》； 

5. 提供填妥的《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一份； 

6. [普通投资者]如果购买中高风险产品，则需签署购买中高风险等级产品风险揭示书一份； 

7. [专业投资者] 还须同时提供以下证明资料（须每年更新一次证明材料）: 

 以下两项任选其一：▪ 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证明  ▪ 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证明 

 以下五项任选其一：▪ 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证明  ▪ 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

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证明  ▪ 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证明  ▪ 从

事金融相关业务的律师职业资格证书  ▪ 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证书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

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8. 投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需要提供“合格投资者”证明资料（须每年更新一次证明材料）： 

 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证明 

 以下三项任选其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的证明▪家庭金融资产不低 500 万元的证明▪最近 3 年本人年均收

入不低于 40 万元的证明 

 

风险揭示 

1. 本公司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均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本公司发行的私募资产管

理计划作出的备案决定并不表明其对资产管理计划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资产管理计划没有

风险。投资人认购/参与之前，应详细阅读所认购/参与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等产品文件及本公司相关公告。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但不保证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或

最低损失。本公司旗下私募资管计划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人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后，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营状况与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3. 由于不可抗力、无法估值、巨额退出等情形发生，资产管理人可按照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计划说明书》

等载明的规定暂停接受投资人的退出申请，或者延缓支付退出款项。投资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敬请详细了解有关规

定。 

4. 市场因素的影响会使证券市场产生波动，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资产管理计划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市场因素造成的资产管理计划

收益风险将由投资人承担。 

5.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罢工、通信技术故障或其他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导致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损失的风险由遭受损失方自行

承担。 

6. 投资人在办理基金账户业务相关手续时，必须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并承诺在投资人相关信息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

其分类时，应及时告知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如因资料不实或更改不及时而导致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7. 按照《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殊

保护。请投资人在开户、交易时仔细核对确认自己的投资者类型、风险识别与承受能力类型及与产品风险等级的匹配情况。

在购买产品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识别与承受能力类型的产品时，需预留充分的考虑时间，并在交易时间内确认是否继续交易。 

8.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计划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等法律文件，了解资产管理计划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资产管理计划等级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识别

与承受能力类别相匹配。 

9. 投资人应通过本公司或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认购、参与/退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销售机

构名单详见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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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开立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投资者。 

2. 投资者应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3. 每位投资者使用同一证件类型同一证件号码在一个注册登记机构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4. 此表仅作为投资者基金账户开户业务申请之用，直销机构对申请的受理，不代表对该申请的确认，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

的确认为准。 

5. 请使用黑色签字笔认真填写，涂改处需加盖公章或授权经办人签章/签字。 

6. 投资人递交本申请表，即表明投资者已同意并接受我公司有关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所有规定。 

7. 指定的银行账户将作为投资人退出、分红、认购/参与无效退款的汇入账户。 

8. 投资人在办理基金账户业务相关手续时，必须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并承诺在投资人资料发生变更时，及时办理有关

变更手续。如因资料不实或更改不及时而导致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联系方式： 

客服电话：4000-2000-18              直销柜台电话：010-88005815         传真：010-88005816 

电子邮箱：service@gfund.com         公司网址：http://www.gfund.com/qscf/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国际财经中心 D座 14层                 邮编：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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